长治市生态环境局武乡分局
关于武乡县建筑垃圾处理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武乡县康洁园林环卫运维管理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武乡县建筑垃圾处理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报批申请、长治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武乡县建筑垃圾处理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估报告》(长环科武〔2025〕8号)及相关资料已收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有关规定，经我局2025年7月17日行政审批集体讨论会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丰州镇王白烟村，占地面积18132.08m2。2023年8月17日，本项目以武乡县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为建设单位在武乡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管理进行了备案，编号为2308-140429-89-05-269994。2023年11月9日，武乡县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武乡县康洁园林环卫运维管理有限公司，武乡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出具了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项目总投资1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0万元。本项目堆填的建筑垃圾来源主要为武乡县城建设的无法利用的渣土，以及武乡县其他建筑工地产生的无法进行利用且符合本项目进场要求的建筑垃圾，不包含装修垃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和危险废物以及其他不符合堆填要求的建筑垃圾。该项目已进行垃圾填埋，属于未批先建项目，长治市生态环境局武乡分局已进行立案处罚。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下，该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生态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或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实施。
二、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必须保证《报告表》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按要求落实，在实施中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要求。运营期建筑垃圾卸车、摊平过程、建筑垃圾堆填区堆存、道路运输扬尘采取洒水等措施；对进出车辆进行清洗；进场道路定期洒水；场内设置雾炮机，破碎工序设置移动式除尘器。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施工设备及运输设备冲洗废水经沉淀用于场区洒水抑尘。运营期洗车废水通过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合理布置施工场地，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运营期加强调度管理，车辆限速缓行且禁鸣喇叭；尽量采用先进低噪声设备，加强维护和维修施工设备。
（四）固废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杂物、生活垃圾、植物根系等收集后清运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碎石收集后直接于消纳场堆填处置。运营期收集的泥沙直接堆填至消纳场；移动式除尘器除尘灰在设备内部收集后返回填埋区填埋。
（五）地下水及土壤环境防护措施：场底平整夯实防渗，散状物料堆存进行苫盖，分层压实，坡面采用植物措施进行防护，防止雨水冲蚀，定期进行地下水监测。
（六）生态保护措施：减少对植被的破坏，尽量少占地，加强施工管理，做好边坡的维护。
（七）环境管理与监测：建立健全环保规章制度，配备必要的环境管理人员，按要求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加强绿化工作，做好日常环保监管工作，确保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
[bookmark: _GoBack]三、工程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完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四、武乡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开展该项目环境保护现场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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